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度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的通知

南建设工〔2015〕109号
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5年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佛建管〔2015〕31号）、《关于开展2015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5〕526号）等文件精神以及年度工作计划，我局定于近期开展一次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建筑法》、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、《印发关于加快推广绿色建筑意见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2〕51号）等法律法规和地方规范性文件。
二、检查安排
2015年9月中旬。检查人员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聘请专家组成。
本次检查由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协办。
三、检查项目和内容
（一）检查项目
在建的房屋建筑工程，重点是按要求须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工程项目；受检项目待定。
（二）检查内容
检查内容分为设计阶段检查和施工阶段检查两部分。   
1.设计检查：检查设计和审图环节执行节能标准、绿色建筑标准（绿色建筑项目）情况，检查内容包括：
（1）项目总平面图，建筑、暖通空调、电气专业设计图；
（2）建筑、暖通空调等专业的节能计算书；
（3）建筑节能设计说明专篇、节能设计审查意见、节能备案表。如为绿色建筑项目，还应检查绿色建筑设计说明专篇、施工图审查意见、模拟计算书、绿色建筑设计审查备案表等。
2.施工检查：检查施工和验收环节执行节能标准、绿色建筑标准情况情况，检查内容包括：
（1）建筑节能工程专项施工方案、监理方案、施工图文件等是否齐备，施工现场对建筑节能信息的公示情况；
（2）工地现场的施工图文件与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文件是否一致，是否按审查后的施工图进行施工；
（3）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如有重大变更，变更程序是否完善并经原审图机构重新审核通过，是否重新报送备案；
（4）主要建筑节能材料现场管理台帐（含进场时间、数量、规格、保质书编号、生产厂家或供应商、检验时间、检验结果、报审时间等），节能材料应提供质保书、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、现场抽样复试报告；
（5）建筑节能施工情况现场检查；
（6）建筑节能工程专项验收情况，各节能分项工程的施工及验收记录；
（7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，对所售房屋的建筑节能信息的公示告知情况。
对于上述项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该整改的必须限期整改，涉及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进行处理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企业自查。我区所有在建民用建筑的各方责任主体应按照要求进行全面自查，及时整改存在问题。并将检查情况留一份于工地备查。
（二）受检项目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必须做好备检工作，为检查人员提供相关文件资料，接受有关情况询问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到场。
五、检查结果和处理方式
由检查组形成检查报告。对检查中应执行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相关规范标准而未执行的工程项目，由我局责令整改并通报批评；对相关责任单位的不良行为录入诚信手册，并按《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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